
 
 

防止違反《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章) 
良好管理業務守則  
(供建造業界使用) 

 

引言  
 

1.  本業務守則為建造業界提供良好管理做法的一般指引，以防止違反《噪
音管制條例》。此業務守則是就《噪音管制條例》第28A(3)條而發出。該條

是有關任何人被控違反《噪音管制條例》任何條文(第6(1)(a)、(2)(a) 或(3)(a) 
條除外)所訂罪行而確立免責辯護，而他是根據《噪音管制條例》第28A(1)

條被控的。遵守本業務守則與否純屬自願，不遵守業務守則亦不屬違法。法
團的高級管理層可自行訂立本身的管理系統及做法，以防止法團違反《噪音

管制條例》。 

 
 

高級管理層的管理做法  

 
2. 高級管理層必須在管理法團的運作或活動時應用下列做法：  

 
2.1 擬備及發出一份經董事局或法團內具同等地位的管理組織確認的政策
聲明，說明所有員工均承諾 : 
(a)  遵守《噪音管制條例》的所有有關條文；及  
(b) 防止噪音污染。  

 
2.2 設立、實行及最少每年檢討一次管理制度，以處理與《噪音管制條例》
有關的問題。  

 
2.3 擬備架構組織圖、職責及職務說明，為不同職級的員工制定噪音管理
責任，並按情況所需確立高級管理層成員的特定責任，以便統籌工作、
執行政策及遵守噪音管制法例的規定，包括定期提交噪音管制表現報

告。  

 
2.4 確保負責統籌上文第 2.2及 2.3段規定的噪音管制工作的人員熟悉現行
的法例規定，並就各項對法團有影響的噪音管制工作，最少每季向高

級管理層匯報一次最新情況。  

 



2.5 在高級管理層檢討任何工程項目表現的適當會議議程中，最少每季一
次加入噪音管制事項。  

 
2.6 定期舉行會議，檢討建築噪音事件及相關噪音管制工作的運作和成
效。確保高級管理層獲建築噪音事件和問題的報告。  

 
2.7  透過報告或親自視察，定期檢查及覆檢是否有就各工程項目執行噪音
管制工作，以確保符合法例規定。  

 
2.8 確保高級管理層成員獲個別提交報告，說明各工程項目有否妥善處理
政府機構及其他有關方面所關注的噪音問題。  

 
2.9 就可能導致違反《噪音管制條例》或引致噪音管制監督提出警告或檢
控的建築噪音事件設立通知機制，確保即時或最遲在工程項目發生有

關建築噪音事件後 3 個工作天內，個別通知高級管理層成員。  

 
2.10 對於上文第 2.9 段所述的建築噪音事件，若未有即時作出妥善糾正或未
能有效防止再次發生，則須採取行動，予以糾正。  

 
2.11 確保高級管理層成員獲個別提交報告，說明已就上文第 2.9 段所述的建
築噪音事件採取其認為滿意的必要糾正行動。  

 

 
註  釋 

 
“《噪音管制條例》” 
 
包括《噪音管制條例》及其附屬法例 
 
 
“高級管理層” 
 
“高級管理層”指《噪音管制條例》第 28A(1)條所述法團內的人士，即： 
 
下列任何一類人士 — 
(a) 與該法團的管理有關的董事； 
(b) 已將管理該法團的權力轉授予某高級人員的董事； 
(c) (b)段所述的高級人員；或 
(d) 符合以下說明的高級人員 —  
 (i)  與該法團的管理有關；及 
 (ii)  在該法團的董事的直接授權下行事。 



“管理制度” 
 
“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於：  
- 制定管理責任； 
- 防止、檢討、匯報及糾正噪音事件；及 
- 匯報工作表現。 
 
 
“噪音管制工作” 
 
“噪音管制工作”指為下列目的而進行的工作： 
- 防止違反《噪音管制條例》；或 
- 糾正不符合管理制度的情況。 
 
 
“建築噪音事件” 
 
“建築噪音事件”指： 
- 引起或可能引起投訴的事件； 
- 可能導致違反《噪音管制條例》的事件；或 
- 引致噪音管制監督提出警告或檢控的事件。 
 

- 完 - 
 


